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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北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 100 年 12 月

18 日以北市警防字

第 100370 70900 號

函發「101 年度災害

防救業務細部執行

計畫」，適切可行。 

2、 該局於市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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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等

災害危險潛勢地區

保全對象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0 0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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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30 30 

1、 該局於 100 年 12 月

18 日以北市警防字

第 100370 70900 號

函發「101 年度災害

防救業務細部執行

計畫」，適切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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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2、 該局所轄未濱海。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災害防救相關講習，

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急

召返及職務代理機

制，有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該局專人保

管及維護，每個月

配合消防局，測試

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有紀錄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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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合計 
100

分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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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高雄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100年 11月

2 日以高市警民字

第 1000097458號函

發「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指揮所執行作業規

定」，該局所屬各單

位並據以訂定「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指揮所

執行細部作業規

定」。 

2、 該局於市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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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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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縣災害應變

中心開設期間，針

對入山民眾開立勸

離通知單實施勸

離，並逐案管制製

作統計表計算，有

資料可稽。 

2、 該局依本署「每日

入山案件（含仍在

山區活動隊伍資

料）暨聯絡入山隊

伍案件管制表」逐

案管制，相關聯繫

情形於備考欄均有

詳註，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

間均有依規定填報

案件統計表報本署

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於 100 年 3 月

17 日函發「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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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政府警察局災時疏散

撤離交通管制疏導執

行計畫」，該局所屬

各單位並據以訂定

「災時疏散撤離交通

管制疏導細部執行計

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流

等危險地區之民眾，

該局確實執行勸導或

強制撤離民眾，有相

關勸導案件管制表等

資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管

制及治安維護作為，

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

理「100 年度地震防

災教育暨初期緊急避

難及應變示範演練講

習」及「100 年下半

年衛星電話、EMIS 系

統操作講習」，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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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由該局指派專人保

管及維護，每個月配

合消防局，測試國際

海事衛星電話，並

維持通訊正常，有

紀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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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新北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能訂定「災害防

救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要點」，適切可行。 

2、 該局於市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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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新北市政府 10 10 1、 該局於縣災害應變  



13 
 

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警察局 中心開設期間，針

對入山民眾開立勸

離通知單實施勸

離，並逐案管制製

作統計表計算，有

資料可稽。 

2、 該局依本署「每日

入山案件（含仍在

山區活動隊伍資

料）暨聯絡入山隊

伍案件管制表」逐

案管制，相關聯繫

情形於備考欄均有

詳註，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

間均有依規定填報

案件統計表報本署

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能訂定災區交通

管制疏導執行計畫，

適切可行。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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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該

局確實執行勸導或強

制撤離民眾，有相關

勸導案件管制表等資

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管

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災害防救講習，有資

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由該局各派出所專

人保管及維護，每

個月配合消防局，

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

正常，有紀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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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稽。 

 合計 
100

分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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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中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和平分局於 100

年 9 月 23 日以中市警

和分保字第10000013710

號函發「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規定」，適切可

行。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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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臺中市政府 10 10 1、 該局於縣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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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警察局 中心開設期間，針

對入山民眾開立勸

離通知單實施勸

離，並逐案管制製

作統計表計算，有

資料可稽。 

2、 該局依本署「每日

入山案件（含仍在

山區活動隊伍資

料）暨聯絡入山隊

伍案件管制表」逐

案管制，相關聯繫

情形於備考欄均有

詳註，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

間均有依規定填報

案件統計表報本署

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於100年 6月 10

日中市警交字第

1000041 268 號函發

「災害時交通管制紓

 



19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導計畫」，適切可行。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

眾，有相關勸導案

件管制表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協助災害防救任務講

習，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由該局各派出所專

人保管及維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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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個月配合消防局，

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

正常，有紀錄可

稽。 

 合計 
100

分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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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南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 ?(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能參照本署

「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該

市「各級災害應變

中心作業要點」等

相關法規，於 100

年 5 月即著手訂定

「災害防救緊急應

變小組執行作業規

定」，於 100 年 5 月

25 日（南市警民字

第 1000700076 號

函）函發各相關單

位，要求所屬各分

局策定「災害防救

緊急應變小組細部

執行作業規定」，落

實執行各項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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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另該局並有

製作「辦理災害應

變作業程序」，明確

律定各權責單位應

辦事項。 

2、 經檢視該局「災害

防救緊急應變小組

執行作業規定」，除

能依據該市應變中

心之命令，配合成

立緊急應變小組

外，並能派員進駐

該市應變中心。 

3、 該局 100 年度南瑪

都颱風期間，於 100

年 8 月 29 日 16 時

召開該局應變小組

工作會報，會報中

要求加強低漥駐

地、對臨時停電地

區及農產作物之安

全維護，並加強災

情查報，遇有道路

號誌故障時，應緊

急通報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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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局為加強災情查

(通)報作業，能要

求各相關單位回報

各項災情及使用警

力狀況，有資料可

稽。 

缺點： 

1、該局所屬分局均未建

立派員進駐區級災害

應變中心專責輪值作

業運作機制及交接工

作日誌建檔。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 紀 錄 可 稽 )?(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 
20 18 

1、 該局於 100 年度南

瑪都颱風期間，除

列管各類主要災害

5件，另該局勤務指

揮中心並有受理消

防局轉報該市歸仁

區與高市阿蓮區交

界中路橋溪水暴漲

案件，該局能立即

指揮轄區歸仁分局

派員前往處置，以

上有該局勤務指揮

中心受理 110 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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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 單 （ 案 號

C01110008300139

號）可稽。 

2、 該局為加強防救災

業務之通訊聯繫作

為，除製作該局之

縱向聯繫「災害防

救應變人員聯繫

表」及「各分局暨

分(駐)派出所災害

防救縱向聯繫通訊

名冊」，並有製作各

相關局處之橫向聯

繫「災害防救業務

承 辦 人 聯 繫 名

冊」，資料可稽。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為加強掌握轄

內災害潛勢地區，

除能積極與各區公

所資料比對外，該

局並能依據本署

101年2月4日警署

民字第 1010008048

號函，要求各分局

提報「易生災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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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區」及「災害應變

人員聯繫表」（100

年 4 月 6 日南市警

民字第 1000700042

號、101 年 2 月 8

日南市警民字第

1010700028 號），除

積極掌握易生災害

地區外，並加強與

分局之通訊聯繫；

該局並有掌握全市

37 區淹水潛勢分析

圖，以利颱風期間

可隨時與中央氣象

局發布之氣象狀況

比對，期前掌握災

害之可能態樣。 

2、 該局對於保全對

象，均能與各相關

單位做好橫向聯

繫，掌握保全對象

名冊資料，以利災

害期間迅速發揮救

災效能。 

3、 該局為加強轄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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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中心及收容處所

之收容人員之安全

維護，能掌握是類

處所計有朝興啟能

中心等 163 處；對

於各類撤離人員，

均能事先與社、民

政單位加強溝通，

建立各類撤離民眾

名冊。 

4、 查該局白河分局於

100 年南瑪都颱風

期間於 100 年 8 月

28 日勸導撤離 15

戶 38 人，經檢視該

分局青山派出所是

日勤務分配表、出

入登記簿及工作紀

錄簿，能由該分局

副分局長林信義率

青山所所長等 4

人，配合實施勸導

撤離勤務，相關警

力部署規劃得宜。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無山地管制區，本項不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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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分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8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警察局 30 28 

1、 該局為加強災害期

間之交通順暢，能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

交通部陸上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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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11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11 分) 

故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等相關法規制定

「災害防救交通管

制計畫」(101 年 2

月15日南市警民字

第 1010700032 號

函)，計劃內容擬定

如該市遭受天然或

人為災害時，先期

完成交通管制作

業，以提升防救災

效能，並律定各分

局應掌握災民收容

處所及易生災害地

區，以利災害發生

時，民眾疏散及收

容路線之交通管

制。 

2、 該局於汛期及颱風

期間，均能要求各

分局加強勸導民眾

遠離海邊及溪流等

危險地區，並有要

求各分局加強地下

道之災情查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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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3、 該局於 100 年度南

瑪都颱風期間，能

期前通報各分局加

強各項防災整備，

對於災害之交通管

制，除能立即實施

交通管制作為外，

並能通知警察廣播

電台，加強宣導道

路資訊，提醒用路

人各項道路資訊。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 
10 9 

1、 該局為建立該局人

員正確之防震觀念

及地震初期自救互

救應變能力，能制

定該局「地震防災

教育暨初期緊急避

難及示範演練執行

計畫」，並於 100 年

8 月 25 日實施電化

教學、100 年 9 月 2

日實施地震來襲之

避難作為，該局並

有要求各分局依據

 



30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辦理相關教學及演

練，100 年度計辦理

21 場次、參加人員

1451 人。 

2、 該局於 100 年 6 月

22 日召集各分局及

分駐(派出)所相關

承辦人員，由本署

防災承辦人講授

「協助災害防救應

變作業」，以提升該

局執行防救災能

力。 

3、 該局相關分局於

100 年度配合 13 各

區公所，實施區級

災害防救演習，各

該管分局均能配合

實施演練，加強平

時防災整備，以上

均有資料可稽。 

4、 該局為確保與各分

局間橫向聯繫之暢

通，每月均能與業

務承辦人實施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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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另該局勤務

指揮中心並有租用

中華電訊簡訊通報

系統，以利各項緊

急災害狀況時通訊

使用，對於應變小

組編組單位，該局

均有建立各單位主

管、業務承辦人及

代理人名冊。 

5、 該局保管之海事衛

星電話能每半年參

加消防局舉辦之衛

星電話操作訓練，

以維護衛星電話之

正常運作，確保於

緊急狀況時衛星電

話使用暢通，發揮

緊急通訊功能，有

資料可稽。 

 合計 
100

分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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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桃園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桃園縣政府

警察局 
20 15 

1、 該局桃園分局於

100年4月1日以桃

警 分 保 字 第

100102608 6 號函

發「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細部作業要

點」，適切可行。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桃園縣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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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桃園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權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桃園縣政府 10 10 1、 該局於縣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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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已

申請欲進入山之登山

客，是否落實勸離(有

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聯

繫追蹤?滯留於山區活

動隊伍，經持續聯繫仍

無法聯絡者，是否列為

失聯案件持續聯絡管

制(有無紀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之

各分項。 

警察局 中心開設期間，針

對入山民眾開立勸

離通知單實施勸

離，並逐案管制製

作統計表計算，有

資料可稽。 

2、 該局依本署「每日

入山案件（含仍在

山區活動隊伍資

料）暨聯絡入山隊

伍案件管制表」逐

案管制，相關聯繫

情形於備考欄均有

詳註，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

間均有依規定填報

案件統計表報本署

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桃園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桃園分局函發

各類災害疏散撤離及

救援交通管制疏導作

業細部執行計畫，適

切可行。 

 



35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勸

導或強制撤離民眾，

有相關勸導通知書等

資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管

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桃園縣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桃園分局於

100 年度辦理災情

查報人員訓練講

習，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

急召返及職務代理

機制，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各分局指派

專人保管及維護，

每個月配合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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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局，測試國際海事

衛星電話，並維持

通訊正常，有紀錄

可稽。 

 合計 
100

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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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新竹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 ?(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 
20 18 

1、 該局於101年 02月

7 日以竹縣警保字

第1013001364號函

修正「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要點」

函發各分局（前一

次修正為 100 年 8

月 19 日）。檢視竹

東及橫山分局亦有

策訂分局應變小組

作業要點，內容翔

實適切可行。 

2、 100 年 8 月 5、6 日

梅花颱風及 8月

26、27 日南瑪督颱

風，該局均能依「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作

業要點」成立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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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派人進駐縣

災害應變中心，有

縣應變中心簽到表

影本以供稽考。 

3、 該局及所屬分局

「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內容

均有律定當鄉鎮市

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一、二級開設時，

鄉鎮公所當地分駐

（派出）所派副所

長以上幹部進駐災

害應變中心。檢視

橫山鄉、芎林鄉、

尖石鄉、五峰鄉、

竹東鎮公所、北埔

鄉、峨眉鄉公所災

害應變中心簽到表

影本，有當地轄區

派出所進駐簽到紀

錄可稽。 

4、 檢視警局及橫山、

竹東分局對於米雷

颱風、梅花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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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瑪督颱風侵襲

前，均能發通報請

分局、派出所加強

戒備，指示各項防

災任務，做好整備

並注意安全。 

缺點： 

抽查該局橫山分局因應

南瑪督颱風有派員進駐

鄉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惟未設表簿填寫指揮官

指示內容及辦理情形，

移交接班人員持續辦

理。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 紀 錄 可 稽 )?(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查竹東分局及橫山

分局依規運用警、

民力落實執行災情

查報工作，並於執

行各類災情查報工

作時，均依規通報

消防及相關權責單

位及人員，有 110

報案紀錄單、查報

轄內市容路況管制

表、員警工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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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2 分) 簿影本、山難救護

（失聯）案件管制

表等資料可稽。 

2、 二、查該局及竹東

分局、橫山分局依

規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

名冊，橫向聯繫備

有新竹縣災害緊急

通報聯繫電話手冊

（黑冊子），另備有

醫院、衛生所、拖

吊車、吊車推土機

等聯繫資料。縱向

備有各承辦人、業

務主管聯繫資料，

有資料可稽。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檢視該局、竹東分

局、橫山分局對轄

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均依規建檔備查，

製作災害潛勢地

圖、土石流危險溪

流分佈表、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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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受山崩土石掩埋危

害地區調查清冊。 

2、 二、分局對於轄內

建立如重症、老

弱、行動不便者等

優先撤離名冊有資

料可稽。 

3、 三、查竹東分局及

橫山分局執行米

雷、梅花、南瑪督

颱風，山地入山管

制並進行勸導下

山，有紀錄可稽，

幸風災並未造成轄

內災情，鄉鎮公所

應變中心未指示撤

離案件。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 
10 9 

1、 查竹東及橫山分局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

或已申請欲進入山

之登山客均有落實

勸離。 

2、 查竹東及橫山分局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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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區之登山客，以電

話確實聯繫追蹤至

下山或取消入山行

程，無經持續聯繫

仍無法聯絡之失聯

案件，有每日入山

案件暨聯絡入山隊

伍案件管制表、登

山客勸離入山通知

單、警察局通報公

文轉傳所屬各單位

執行等資料可稽。 

3、 查該局「颱風發布

期間進入山地管制

區案件統計表」均

依規定填報警政

署。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查該局 100 年 6 月

13 日竹縣警保字第

1003005899 號函頒

「執行災區交通管

制疏導執行計畫」

函發所屬各單位落

實執行，各分局亦

能依轄區狀況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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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護

作為(有無資料可

稽)? (8 分) 

細部執行計畫。 

2、 橫山分局及竹東分

局於汛期及颱風期

間，對滯留於溪流

旁危險地區之民

眾，均能落實執行

勸離工作，有執行

災害狀況統計表、

颱風發布期間於警

戒管制區勸導（移

送）民眾案件統計

表、員警工作紀錄

簿影本等資料可

稽。 

3、 查竹東分局及橫山

分局有落實執行災

時交通管制及治安

維護作為，有 110

報案紀錄單、查報

轄內市容路況管制

表、員警工作紀錄

簿影本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 5 月

23、24、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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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30、31 日第 2季學

科常訓第 3節課 2

小時，邀請消防局

派員講授『防災重

於救災、離災重於

防災』。各分局利用

民防、義警、山警

100 年常年訓練實

施防救災害教育課

程，有訓練成果報

告、簽到表、訓練

現場相片等資料可

稽。 

2、 新竹縣 100 年災害

防救演習於 100 年

3 月 15 日舉行、新

竹縣 101 年全民防

衛萬安35號暨防災

演習於101年3月2

日舉行，均動員各

分局派員參加，並

請分局派員觀摩，

藉由演練學習，宏

效甚佳，備有派員

參與演練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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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 

3、 該局於100年8月3

日以竹縣警保民字

第1003008023號函

頒「支援協助搶救

災害警力運用執行

要點」及各梯次救

災動員警力表、支

援災害搶救時空因

素，並製作災情查

報人員（員警、協

勤民力）緊急通訊

聯絡名冊。 

4、 查竹東分局及橫山

分局實施山難裝備

檢查，每日對警用

無線電執行測試工

作，維持裝備堪用

及通訊正常，有山

難搜救裝備清冊、

山難搜救裝備器材

保養工作檢查表、

無線電基地台救災

資源清冊、警政治

安無線電通訊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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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表等資料可

稽。 

5、 該局竹東分局及橫

山分局有指派專人

保管及維護國際海

事衛星電話、消防

署配發衛星行動電

話及亞洲行動衛星

電話，並配合主管

機關測試各衛星電

話（MINI-M 國際海

事衛星電話因器材

已逾使用期限，依

消防局指示於 100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

使用，由使用單位

暫時封存保管），維

持通訊正常，有衛

星電話設備設置地

點保管使用及代理

人員名冊一覽表、

衛星電話測試表、

MINI-M 國際海事衛

星電話封存保管相

片、保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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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測試情形相片等

資料可稽。 

 合計 
100 

分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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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苗栗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 ?(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苗栗縣警察

局 
20 17 

1、 該局於 100 年 8 月

12 日以苗警保民字

第1000034866號函

發各分局「苗栗縣

警察局災害應變小

組執行要點」，各分

局據以策訂「災害

應變小組細部執行

要點」。 

2、 當縣政府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該局有派員進駐縣

級級災害應變中

心，並自行成立災

害應變小組。 

缺點： 

1、 該局尚未建立配合

鄉、鎮、市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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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時，所屬

分局派員進駐運作

機制。 

2、 該局對掌握災情及

做後續處置，未有

具體資料可稽。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 紀 錄 可 稽 )?(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苗栗縣警察

局 
20 17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及

相關權責單位及人

員，有資料可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冊。 

缺點： 

該局對執行災情查報工

作，未整備相關資料受

檢。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苗栗縣警察

局 
20 18 

1、 該局有針對轄內水

災及土石流等災害危

險潛勢地區建檔，並

針對卓蘭鎮上新里、

老庄里、內灣里及坪

林里等保全對象建立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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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市

優先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便

者等）。 

3、 一旦災害潛勢地區有

危險狀況，該局立即

規劃適當警力配合村

里長及消防人員執行

疏散撤離，並派員維

持收容所安置秩序，

防止災民鼓譟喧鬧情

事發生，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10 9 

1、 該局於颱風警報發布

期間，對欲申請入山

或已申請欲進入山之

登山客，有落實勸離

並有資料可稽。 

2、 該局對已進入山地管

制區之登山客，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區

活動隊伍，經持續聯

繫仍無法聯絡者，有

列為失聯案件持續聯

絡管制，有紀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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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間

進入山地管制區案件

統計表，均依規定填

報，有紀錄可稽。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苗栗縣警察

局 
20 18 

1、 該局於100年 3月 10

日以苗警交字第

1000010168 號函策

訂「震災災害防救緊

急交通疏導、管制計

畫」、「爆炸災害防救

緊急交通疏導、管制

計畫」、「重大火災災

害防救緊急交通疏

導、管制計畫」、「風

災災害防救緊急交通

疏導、管制計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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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確實執行勸導或強

制撤離民眾，有資料

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管

制及治安維護作為，

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苗栗縣警察

局 
10 9 

1、 該局於100年 3月 30

日辦理協助災害防救

任務講習，並參與縣

政府於100年 4月 21

日之災害防救演習，

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資料可稽。 

3、 該局各分局每個月均

辦理應變裝備器材整

備及緊急應變通報聯

繫測試，有紀錄可

稽。 

4、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由保民課承辦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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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管及維護，每個月配

合消防局，測試國際

海事衛星電話，並維

持通訊正常，有紀錄

可稽。 

 合計 
100

分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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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南投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 ?(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100年8月4

日以投警保民字第

1000029915 號函修

訂「災害防救緊急

應變小組作業要

點」並函發各分局據

以策訂「災害應變小

組細部作業規定」。 

2、 抽核該局100年「南

瑪都颱風災害應變

中心」作業事宜，

該局依據中央氣象

局8月28日發布警

戒警報後即依任務

編組派員進駐消防

局災害應變中心參

與作業，並傳真通

報（投警保字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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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0828-1）各分

局成立應變小組進

駐作業。 

3、 該局能即時掌握災情

及做後續處置，並與

消防局（傳真通報編

号：參字第 012-016

號計 4件）公路總局

第二區養護工程處信

義工務段（傳真計 1

件）等單位作縱向及

橫向聯繫，有具體資

料可稽。 

缺點： 

1、 該局仁愛及信義分

局均未建立配合鄉

公所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時，規劃派員進

駐運作機制。 

2、 考詢該局仁愛分局

業務承辦人，就災害

應變時土石流災情

狀況處置尚不熟

悉，需加強教育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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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 紀 錄 可 稽 )?(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 100 年因應桑

達颱風配合交通部

第二區養工處監控

轄管重點路段、橋

樑雨量值，隨時監

控及採取相關應變

封閉措施，能落實執

行災情查報工作，有

受理報案等相關簿

冊、文件及紀錄可

稽。 

2、 該局南瑪都颱風執

行災情查報工作重

大災情摘報表計有

5件，道路落石坍方

除派員管制外有通

報工務段搶修；另

潛勢地區信義鄉 

神木村預防性撤離

能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執

行，有資料可稽。 

3、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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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 
20 18 

1、 該局有針對轄內水

災及土石流等災害危

險潛勢地區建立優先

撤離名冊、規劃收容

安置處所。 

抽核山地分局仁愛

分局災害應變處置

作為：轄內土石流潛

勢地區計有 30 處，

易坍方道路處所 49

處，橋樑 33 座，除

建立基本資料外，有

要求轄區警勤區警

員針對擁有抽水

機、發電機、挖土機

所有人楊士德等人

平時加強連絡，俾災

害發生時可協助救

災 。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市

優先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便

者等），抽核仁愛分局

依規定規劃疏散編組

名冊並針對轄內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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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慢性病患孔０榮等

99 人，事前建立避難

檔案名冊。 

3、 一旦災害潛勢地區有

危險狀況，該局立即

規劃適當警力配合村

里長及消防人員執行

疏散撤離，並派員維

持收容所安置秩序，

防止災民鼓譟喧鬧情

事發生，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 
10 9 

1、 核對該局 100 年執行

艾利、梅花、南瑪都

等颱風入山管制作為

情形： 

艾利颱風勸阻民眾未

上山 14 件（191 人）、

入山民眾 28 件（97

人）。 

梅花颱風勸阻民眾未

上山 60 件（295 人）、

入山民眾 36 件（192

人）。 

南瑪都颱風勸阻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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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未上山 7件（100

人）、入山民眾 68 件

（421 人）。 

2、 艾利颱風對已申請許

可進入山地管制區聯

絡下山民眾 4件（15

人）。南瑪都颱風對已

進入山地管制區聯絡

下山民眾 68 件（421

人），均有依規定持續

聯繫管制。 

3、 核對該局 100 年執行

艾利、梅花、南瑪都

等颱風入山管制件

業，均有依規定填報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於 98 年 2 月 5

日以投警交字第

0980003981 號函策

訂「震災時交通管

制疏導執行計

畫」，並於 98 年 8

月24日以投警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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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第0980031604號函

訂「水災時交通管

制疏導執行計

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轄內風景區竹

山溪頭、杉林溪、集

集日月潭、仁愛盧

山、清境農場等危險

地區之遊客及民眾有

確實執行勸導，未執

行強制撤離，有資料

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

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 3 月

24 日辦理協助災害

防救任務講習，並參

與縣政府於 100 年 3

月 10 日「南投縣 100

年颱洪暨土石流防災

疏散撤離示範演

習」，有資料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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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

急召返及職務代理

機制，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各分局每個月

均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

通報聯繫測試，有

紀錄可稽。 

4、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保民課承辦

人保管及維護，每個

月配合消防局，測試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

並維持通訊正常，有

紀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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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雲林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方式

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 ?(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雲林縣警察

局 
20 18 

1、 該局於97年10月6

日以雲警保民字第

0970200417 號函發

各分局「雲林縣警

察局災害應變小組

作業規定」，各分局據

以策訂「災害應變小

組細部作業規定」。 

2、 當縣政府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該局及各分局分別

派員進駐縣級及鄉

（鎮、市）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3、 該局能即時掌握災

情及做後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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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縱向及橫向聯

繫，有具體資料可

稽。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 紀 錄 可 稽 )?(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雲林縣警察

局 
20 19 

1、 該局能落實執行災

情查報工作，有受理

報案等相關簿冊、文

件及紀錄可稽。 

2、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及

相關權責單位及人

員，有資料可稽。 

3、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立

業務橫(縱)向連繫窗

口之通訊名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雲林縣警察

局 
20 19 

1、 該局有針對轄內水

災及土石流等災害危

險潛勢地區建檔，並

針對古坑鄉草嶺村、

樟湖村、華山村及桂

林村等保全對象建立

檔案。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市

優先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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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者等）。 

3、 一旦災害潛勢地區有

危險狀況，該局立即

規劃適當警力配合村

里長及消防人員執行

疏散撤離，並派員維

持收容所安置秩序，

防止災民鼓譟喧鬧情

事發生，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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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雲林縣警察

局 
30 29 

1、 該局於 98 年 2 月 4

日以雲警交字第

0981300203 號函策

訂「震災災時交通

管制疏導執行計

畫」，並於 98 年 8

月24日以雲警交字

第0980025910號函

策訂「水災災時交

通管制疏導執行計

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

該局確實執行勸導

或強制撤離民眾，

有資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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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雲林縣警察

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 3 月

29 日辦理協助災害

防救任務講習，並參

與縣政府於 100 年 3

月 23 日之災害防救

演習，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

急召返及職務代理

機制，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各分局每個月

均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

通報聯繫測試，有

紀錄可稽。 

4、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保民課承辦

人保管及維護，每個

月配合消防局，測試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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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維持通訊正常，有

紀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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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嘉義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政

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作業要點」及相關法

規，擬訂緊急應變小組

作業規定?(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變

中心參與應變作業?是

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資

料可稽)?(10 分) 

嘉義縣警

察局 
20 18 

1、 該局於 98 年 6 月 18

日以嘉警保民字第

0980082958 號函發

各分局「嘉義縣警察

局災害應變小組作業

規定」，各分局據以策

訂「災害應變小組細

部作業規定」。 

2、 當縣政府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該

局派員進駐縣級級

災害應變中心，並自

行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3、 該局能即時掌握災

情及做後續處置，並

作縱向及橫向聯

繫，有具體資料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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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該局竹崎分局未建立配合

鄉公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時，派員進駐參予運作機

制。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案

等相關簿冊、文件及紀

錄可稽)?(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是

否通報消防及相關權

責單位及人員(有無資

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嘉義縣警

察局 
20 19 

1、 該局能落實執行災情

查報工作，有受理報案

等相關簿冊、文件及紀

錄可稽。 

2、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工

作，能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資

料可稽。 

3、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立

業務橫(縱)向連繫窗

口之通訊名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行

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嘉義縣警

察局 
20 19 

1、 該局有針對轄內水災

及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建檔，並針對

阿里山鄉、大埔鄉、中

埔鄉、竹崎鄉、梅山鄉

及番路鄉等保全對象

建立檔案。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市

優先撤離名冊（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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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安置秩序(有無資料

可稽)? (10 分) 

症、老弱、行動不便者

等）。 

3、 一旦災害潛勢地區有

危險狀況，該局立即規

劃適當警力配合村里

長及消防人員執行疏

散撤離，並派員維持收

容所安置秩序，防止災

民鼓譟喧鬧情事發

生，有資料可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已

申請欲進入山之登山

客，是否落實勸離(有

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聯

繫追蹤?滯留於山區活

動隊伍，經持續聯繫仍

無法聯絡者，是否列為

失聯案件持續聯絡管

制(有無紀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10 9 

1、 該局於颱風警報發布

期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有落實勸離，均

有資料可稽。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均能聯繫

追蹤，並有紀錄可稽。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均能依規定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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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依

序調整至「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項內之各分

項。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滯

留於海邊、溪流等危險

地區之民眾，是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眾

(有無資料可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嘉義縣警

察局 
20 18 

1、 該局於 98 年 1 月 8

日以嘉縣警交字第

0980075229 號函策

訂「震災災時交通管

制作業計畫」，並於

98 年 8 月 20 日以嘉

縣警交字第

0980037772 號函策

訂「執行水災災區交

通管制作業計畫」。 

2、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落

實執行災時交通管制

及治安維護作為，有資

料可稽。 

缺點： 

該局對於 100 年度汛期及

颱風期間，滯留於海

邊、溪流等危險警戒區

域之民眾，執行勸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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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撤離民眾資料，未

建檔保存。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與

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相

關演練?(有無資料可

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並

建立人員緊急召返及

職務代理機制(有無資

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錄

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護?

是否配合主管機關測

試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並維持通訊正常

(有無紀錄可稽)?(2

分) 

嘉義縣警

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 3 月 9

日辦理協助災害防救

任務講習，並參與縣政

府於100年3月7日之

災害防救演習，有資料

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並

建立人員緊急召返及

職務代理機制，有資料

可稽。 

3、 該局各分局每月均辦

理應變裝備器材整備

及緊急應變通報聯繫

測試，有紀錄可稽。 

4、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由保民課承辦人保

管及維護，每個月配合

消防局，測試國際海事

衛星電話，並維持通訊

正常，有紀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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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屏東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100年 10月

13 日以屏警保民字

第1000056077號函

發修正「屏東縣政

府警察局災害應變

小組執行作業規

定」。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缺點： 

該局恆春分局於 100 年

南瑪都颱風災害應變

時，未規劃派員進駐鄉

級災害應變中心參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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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致無橫向聯繫機

制。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以重大災情摘

要表作逐案管制，

並於表內詳述陳報

單位及辦理情形，

以能落實執行災情

查報工作，另有受

理報案等相關簿

冊、文件及紀錄可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缺點： 

該局恆春分局未就 100

年度執行災害應變相關

受理報案、處置狀況等

資料，建立專卷保存。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權對象

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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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於災害應變時

有規劃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縣災害應變

中心開設期間，針對

入山民眾開立勸離

通知單實施勸離，並

逐案管制製作統計

表計算，有資料可

稽。 

2、 該局依本署「每日

入山案件（含仍在山

區活動隊伍資料）暨

聯絡入山隊伍案件

管制表」逐案管制，

相關聯繫情形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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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考欄均有詳註，有資

料可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

間均有依規定填報

案件統計表報本署

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訂定執行災害

交通管制計畫函發

各分局依其轄區特

性，訂定細部執行

計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

眾，相關勸導清冊

及照片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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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

理災害業務承辦人

災情通報EMIS系統

教育訓練，並規劃

災害潛勢地區分

駐、派出所所長參

加本署至該局案理

協助災害應變作業

講習，有資料可

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

急召返及職務代理

機制，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保民科承辦

人保管及維護，每

個月配合消防局，

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

正常，有紀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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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 

 合計 
100

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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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彰化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政

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作業要點」及相關法

規，擬訂緊急應變小組

作業規定?(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變

中心參與應變作業?是

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資

料可稽)?(10 分) 

彰化縣警

察局 
20 18 

1、 該局於100年 12月

01 日以彰警保字第

1000086813 號函發

各分局「彰化縣警

察局災害應變小組

作業規定」，各分局據

以策訂「災害應變小

組細部作業規定」。 

2、 當縣政府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該局有派員進駐縣

級災害應變中心，

並自行成立   災

害應變小組。 

3、 該局能即時掌握災

情及做後續處置，並

作縱向及橫向聯繫，

有具體資料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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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該局所屬分局均未建立

配合鄉、鎮、市級成立應

變中心時，規劃派員進駐

運作機制。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案

等相關簿冊、文件及紀

錄可稽)?(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是

否通報消防及相關權

責單位及人員(有無資

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彰化縣警

察局 
20 18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及

相關權責單位及人

員，有資料可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繫

窗口之通訊名冊。 

缺點： 

該局所屬分局執行災情

查報工作，有關受理報案

等相關簿冊、文件及紀

錄，未建檔保存。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行

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彰化縣警

察局 
20 18 

1、 該局有針對轄內水

災及土石流等災害危

險潛勢地區建檔，並

針對古坑鄉草嶺村、

樟湖村、華山村及桂

林村等保全對象建立

檔案。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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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料

可稽)? (10 分) 

優先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便

者等）及轄內救難直

升機救援停駐斑點

圖。 

3、 一旦災害潛勢地區有

危險狀況，該局立即

規劃適當警力配合村

里長及消防人員執行

疏散撤離，並派員維

持收容所安置秩序，

防止災民鼓譟喧鬧情

事發生，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已

申請欲進入山之登山

客，是否落實勸離(有

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聯

繫追蹤?滯留於山區活

動隊伍，經持續聯繫仍

無法聯絡者，是否列為

失聯案件持續聯絡管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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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無紀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依

序調整至「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項內之各分

項。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滯

留於海邊、溪流等危險

地區之民眾，是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眾

(有無資料可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彰化縣警

察局 
30 28 

1、 該局各分局皆依警

察局指示策訂「震

災災時交通管制疏

導執行計畫」（彰警

分四字第

1000030082 號

等），並陳報該局核

備。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該

局確實執行勸導或

強制撤離民眾，有資

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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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

作為，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與

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相

關演練?(有無資料可

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並

建立人員緊急召返及

職務代理機制(有無資

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錄

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護?

是否配合主管機關測

試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並維持通訊正常

(有無紀錄可稽)?(2

分) 

彰化縣警

察局 
10 9 

1、 該局於100年8月2

日至9月2日辦理協

助災害防救任務講習

共計 9場（震災及火

災協助救援講習），並

參與縣政府於 100 年

3月31日之災害防救

演習，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急

召返及職務代理機

制，有資料可稽。 

3、 該局各分局每個月

均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

通報聯繫測試，有紀

錄可稽。 

4、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保民課承辦

人保管及維護，每個

月配合消防局，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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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有紀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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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基隆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政

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作業要點」及相關法

規，擬訂緊急應變小組

作業規定?(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變

中心參與應變作業?是

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資

料可稽)?(10 分) 

基隆市警

察局 
20 18 

1、 該局於97年9月18

日以基警保民字第

0970025493 號函發

各單位新修正「基

隆市警察局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作業規

定」，並請分局據以

策訂「災害應緊急

變小組細部作業規

定」。 

2、 當市政府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該局一級主管派員

進駐市級災害應變

中心，並自行成立

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 

3、 該局能即時掌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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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及做後續處置，

並作縱向及橫向聯

繫，有具體資料可

稽。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案

等相關簿冊、文件及紀

錄可稽)?(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是

否通報消防及相關權

責單位及人員(有無資

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基隆市警

察局 
20 18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立業

務橫(縱)向連繫窗口之

通訊名冊。 

缺點： 

該局對執行災情查報工

作，有關受理報案等相

關簿冊、文件及紀錄，

未建檔保存。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行

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料

基隆市警

察局 
20 19 

1、 該局有針對轄內水

災及土石流等災害

危險潛勢地區建

檔，並針對中正區

砂子里、七堵區瑪

東里、七堵里、長

興里、中山區中和

里、暖暖區暖東

里、信義區東安里

等保全對象建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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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 (10 分) 案並分區建立避難

收容場所。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

市優先撤離名冊

（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 

3、 一旦災害潛勢地區

有危險狀況，該局

立即規劃適當警力

配合村里長及消防

人員執行疏散撤

離，並派員維持收

容所安置秩序，防

止災民鼓譟喧鬧情

事發生，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已

申請欲進入山之登山

客，是否落實勸離(有

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聯

繫追蹤?滯留於山區活

動隊伍，經持續聯繫仍

基隆市警

察局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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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聯絡者，是否列為

失聯案件持續聯絡管

制(有無紀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依

序調整至「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項內之各分

項。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滯

留於海邊、溪流等危險

地區之民眾，是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眾

(有無資料可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基隆市警

察局 
30 28 

1、 該局於 100 年 2 月

22 日以基警交字第

1000061820 號函策

訂「災害防救交通

管制疏導執行計

畫」， 計畫內容包

含各類災害及複合

式災害交通管制疏

導作為；另為因應

沿海海嘯來襲交通

疏導，該局於 4 月

20 日由勤指中心發

布海嘯警報動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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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220 名警力配合

市市政府公告海嘯

撤離疏散方向暨避

收容中心配置圖進

行實兵演練並有卷

可稽。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

眾，有資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與

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相

關演練?(有無資料可

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並

建立人員緊急召返及

基隆市警

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 6 月

15 日辦理協助災害

防救任務講習，並

參與市政府於 101

年 2月 24日結果合

萬安35號演習之災

害防救演習，有資

料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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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代理機制(有無資

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錄

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護?

是否配合主管機關測

試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並維持通訊正常

(有無紀錄可稽)?(2

分)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

急召返及職務代理

機制，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每個月均辦理

應變裝備器材整備

及緊急應變通報聯

繫測試，有紀錄可

稽。 

4、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保民課承辦

人保管及維護，每

個月配合消防局，

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

正常，有紀錄可

稽。 

 合計 
100

分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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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新竹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新竹市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於100年 9月 23

日以竹市警保字第

100003 5588 號函發

「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要點」，該局

所屬各單位並據以訂

定細部作業規定。 

2、 該局於市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新竹市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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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新竹市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等

災害危險潛勢地區

保全對象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新竹市政府

警察局 
0 0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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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新竹市政府

警察局 
30 30 

1、 該局於101年 3月 29

日函發「執行災區交

通管制疏導執行計

畫」，該局所屬各單

位並據以訂定細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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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行計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該

局確實執行勸導或強

制撤離民眾，有相關

勸導案件管制表等資

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管

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新竹市政府

警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災害防救相關講習，

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資料可稽。 

3、 該局無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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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合計 
100

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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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嘉義市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 100 年 9 月

22 日以嘉市 警保

民字第 1000054443

號函發各單位新修

正「嘉義市政府警

察局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並

請分局據以策訂

「災害應緊急變小

組細部作業規

定」。 

2、 當市政府災害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該局一級主管派員

進駐市級災害應變

中心，並自行成立

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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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有關災害防救工作，可

針對即時災情掌握及後

續處理狀況，彙整各分

局及災害應變中心資

料，製作統計調查表，

讓資料更臻完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能落實執行災

情查報工作，有受

理報案等相關簿

冊、文件及紀錄可

稽。 

2、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能建立業務橫

(縱)向連繫窗口之

通訊名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雖未鄰近沿海、

山區，惟事先配合消

防局針對轄內災害潛

勢地區，湖內里、興

村里(八掌溪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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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荖藤里(牛稠溪沿岸)

等 3里，建立保全對

象名冊，計 707 戶，

並保持常新，其中重

症、老弱、行動不便

者計有 280 戶，有列

優先協助撤離名冊。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

市優先撤離名冊

（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 

3、 一旦災害潛勢地區

有危險狀況，該局

立即規劃適當警力

配合村里長及消防

人員執行疏散撤

離，並派員維持收

容所安置秩序，防

止災民鼓譟喧鬧情

事發生，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 
0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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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 
30 26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落

實執行災時交通管制及

治安維護作為，有資料

可稽。 

缺點： 

1、 抽查該局100年「南

瑪都颱風」災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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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救期間，針對滯留

八掌溪沿岸危險地

區民眾執行勸導工

作時，少數勸導通

知書內容稍欠完

整。 

2、 審核該局策訂「救

災（護）走廊計畫」

及「災時或事故時

交通管制疏導計

畫」，計畫內容可再

擴充，更臻周詳。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嘉義市政府

警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 3 月

31 日辦理協助災害

防救任務講習該局

參照本署 100 年 6

月30日警署民字第

1000132372 號函發

「100 年度全國地

震防災教育暨初期

緊急避難及應變示

範演練實施計

畫」，於 100 年 8 月

16 日函發「100 年

度地震防災教育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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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初期緊急避難及應

變示範演練執行計

畫」，警察局及第

一、二分局分別於 8

月 22、25、26 日辦

理地震防災教育暨

初期緊急避難及應

變示範演練，提高

員警地震警覺與防

災知能，成效良

好，資料整備齊

全。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

急召返及職務代理

機制，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每個月均辦理

應變裝備器材整備

及緊急應變通報聯

繫測試，有紀錄可

稽。 

4、 該局現有固定式衛

星電話 MINI-M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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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 與 Thuraya 手持

式衛星電話各 1具，

保養良好、配合內政

部消防署與消防局每

月測試均能保持暢

通，測試紀錄整備齊

全。 

 合計 
100

分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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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臺東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臺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 100 年 9 月

30 日以東警保民字

第 100001 1188 號函

發「臺東縣警察局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要點」，該局所屬各

單位並據以訂定。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臺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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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臺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臺東縣政府 10 10 1、 該局於縣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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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警察局 中心開設期間，針

對入山民眾開立勸

離通知單實施勸

離，並逐案管制製

作統計表計算，有

資料可稽。 

2、 該局依本署「每日

入山案件（含仍在

山區活動隊伍資

料）暨聯絡入山隊

伍案件管制表」逐

案管制，相關聯繫

情形於備考欄均有

詳註，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

間均有依規定填報

案件統計表報本署

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臺東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於100年3月8

日函發「災時疏散撤

離交通管制疏導作業

畫」，適切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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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

眾，有相關勸導案

件管制表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臺東縣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

理「100 年協助災害

防救應變作業講

習」，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

急召返及職務代理

機制，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該局勤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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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揮中心及保安民防課

專人保管及維護，

每個月配合消防

局，測試國際海事

衛星電話，並維持

通訊正常，有紀錄

可稽。 

 合計 
100

分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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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花蓮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花蓮縣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100年 9月 30

日以花警保民字第

100004 5872 號函發

「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要點」，該局

所屬各單位並據以訂

定作業規定。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花蓮縣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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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花蓮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花蓮縣政府 10 10 1、 該局於縣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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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警察局 中心開設期間，針

對入山民眾開立勸

離通知單實施勸

離，並逐案管制製

作統計表計算，有

資料可稽。 

2、 該局依本署「每日

入山案件（含仍在

山區活動隊伍資

料）暨聯絡入山隊

伍案件管制表」逐

案管制，相關聯繫

情形於備考欄均有

詳註，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颱風發布期

間均有依規定填報

案件統計表報本署

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花蓮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於101年 3月 11

日函發「災區交通管

制疏導執行計畫」，該

局所屬各單位並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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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訂定細部執行計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

眾，有相關勸導案

件管制表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花蓮縣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地震防災教育初期緊

急避難講習，有資料

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急

召返及職務代理機

制，有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該局各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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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所專人保管及維

護，每個月配合消

防局，測試國際海

事衛星電話，並維

持通訊正常，有紀

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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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宜蘭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 ?(5

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於100年9月9

日以警保民字第

1000059981 號函發

各分局「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重大災害

應變中心及應變小

組作業規定」修正本

及修正對照表，各分

局據以策訂「重大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細

部作業規定」。 

2、 該局於100年3月9

日以警保民字第

1000060072 號函發

各分局「本局進駐

鄉（鎮、市）公所

緊急應變小組執勤

守則」修正本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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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照表等，當縣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時，該局

及各分局分別派員

進駐縣級及鄉

（鎮、市）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3、 該局能即時掌握災情

及做後續處置，針對

個案並有作縱向及橫

向聯繫宜蘭縣縣災害

緊急應變中心等單

位，有具體資料勤務

指揮中心工作日誌可

稽。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 紀 錄 可 稽 )?(10

分)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以重大災情摘要

表作逐案管制，並於

表內詳述陳報單位及

辦理情形，以能落實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另有受理報案等相關

簿冊、文件及紀錄可

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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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2、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工

作，經檢視相關資

料，宜蘭縣災害應變

中心受理案件登記

表、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工程處電話傳

真單等，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人

員，有資料可稽；另

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

EMIS 登錄情形，災情

相關之類別、發生

時、地、現場狀況及

搶救處理情形等均有

資料可稽。 

3、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立

業務橫(縱)向連繫窗

口之通訊名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以 100 年 7 月

13 日警保民字第

1000051017 號函發

各分局有關颱風災

害（ㄧ、二級開設）

暨豪雨災害危險潛

勢區域公告周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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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眾；另該局有針對

轄內水災及土石流等

災害危險潛勢地區建

檔，並針對宜蘭市等

12 個鄉(鎮、市)保全

對象建立檔案。 

2、 該局有建立各鄉鎮市

優先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便

者等）。 

3、 該縣「1002 豪大雨」

一級開設，該局三星

分局福山派出所撤離

民眾 35 民至三星公

所安置，該局立即規

劃適當警力配合村里

長及消防人員執行疏

散撤離，並派員維持

收容所安置秩序，防

止災民鼓譟喧鬧情事

發生，有關 EMIS 登錄

資料、三星鄉公所災

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撤離人數統計表、收

容名冊及照片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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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 

四 
入山管制與

通報聯繫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10 9 

1、該局於縣災害應變中

心開設期間，針對入

山民眾開立勸離通知

單實施勸離，並逐案

管制製作統計表計

算，有資料可稽。 

2、該局依本署「每日入

山案件（含仍在山區

活動隊伍資料）暨聯

絡入山隊伍案件管制

表」逐案管制，相關

聯繫情形於備考欄均

有詳註，有資料可稽。 

3、該局於颱風發布期間

均有依規定填報案件

統計表報本署彙整。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 
20 19 

1、 該局於100年3月8

日以警交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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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1001102473 號函策

訂「宜蘭線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重大

陸上交通事故災

害」章節送宜蘭縣

消防單位納入該縣

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

眾，相關勸導清冊

及照片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1 年 3 月

12 日參與「宜蘭縣

政府 101 年度災害

防救演習」，另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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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年 9月 14日辦理100

年度地震防災自主演

練，並將成果資料報

送本署及宜蘭縣政府

彙整，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為確實掌握立

即動用救災之機動

警力，於災前製作

「警力支援能量表」

函送各分局及直屬

隊填報，有資料可

稽。 

3、 該局 THURAYA 手持式

衛星行動電話計 4

部，分別配置於該局

蘇澳分局武塔所、澳

花所，三星分局英士

所、南山所等，每個

月填註通信狀況調

查表實施自主通訊

檢測材，並送縣政府

彙整，有紀錄可稽。 

4、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保民科承辦

人保管及維護，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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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配合消防局，測試

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有紀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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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澎湖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100年 9月 29

日以澎警保字第

1001105 482 號函修

正「緊急應變小組作

業規定」，適切可行。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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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澎湖縣政府 0 0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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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警察局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30 30 

1、 該局於101年 1月 10

日澎警交字第

100121602 7 號函發

「重大陸上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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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災害防救對策」，適切

可行。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勸

導或強制撤離民眾，

有相關勸導案件管制

表等資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

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災情查報任務講習，

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電

話由該局專人保管及

維護，每個月配合消

防局，測試國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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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事衛星電話，並維

持通訊正常，有紀

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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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金門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金門縣政府

警察局 
20 17 

1、 該局於 100 年 11 月

22 日以金警保字第

1000018 735 號函修

正「緊急應變小組作

業規定」，適切可行。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金門縣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128 
 

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金門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金門縣政府 0 0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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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警察局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金門縣政府

警察局 
30 30 

1、 該局於 98 年 8 月 21

日金警交字第

0980013692 號發「災

災區交通管制疏導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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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行計畫」，適切可行。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勸

導或強制撤離民眾，

有相關勸導案件管制

表等資料可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時，

落實執行災時交通管

制及治安維護作為，

有資料可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金門縣政府

警察局 
10 10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災情查報任務講習，

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急

召返及職務代理機

制，有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該局各派出

所專人保管及維

護，每個月配合消

防局，測試國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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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事衛星電話，並維

持通訊正常，有紀

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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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101 年度災害防救業務平時自行訪評重點項目及評分表 

機關別：連江縣政府                                           

項目 
評核 

重點項目 
評核內容及標準 

受訪評 

單位 
配分 得分 訪評所見及優缺點 

受訪單位回應或解決

方式及建議 

一 
應變機制建

置與處理 

1、 是否參照「內政部警

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及相關

法規，擬訂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5分) 

2、 是否指派人員進駐各

巿、縣(巿)政府或鄉

(鎮、巿、區)公所應

變中心參與應變作

業?是否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 (5 分) 

3、 是否即時掌握災情及

後續處置狀況(有無

資料可稽)?(10 分) 

連江縣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有訂定「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規定」，適

切可行。 

2、 該局於縣政府應變

中心一級開設時，

派員進駐縣級災害

應變中心，並自行

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 

 

二 
災害情況查

報與通報 

1、 是否落實執行災情查

報工作(有無受理報

案等相關簿冊、文件

及紀錄可稽)?(10分) 

連江縣政府

警察局 
20 16 

1、 該局執行災情查報

工作，能通報消防

及相關權責單位及

人員，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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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災情查報工作，

是否通報消防及相關

權責單位及人員(有

無資料可稽)? (8 分) 

3、 是否建立業務橫(縱)

向連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2 分) 

稽。 

2、 該局及各分局能建

立業務橫(縱)向連

繫窗口之通訊名

冊。 

三 
疏散撤離與

收容安置 

1、 轄內各類災害危險潛

勢地區有無建檔？保

全對象有無建檔?(5

分) 

2、 是否建立優先撤離名

冊（如重症、老弱、

行動不便者等）？(5

分) 

3、 是否規劃適當警力執

行疏散撤離及維持收

容安置秩序(有無資

料可稽)? (10 分) 

連江縣政府

警察局 
20 20 

1、 該局及所屬分局均

有針對轄內水災及

土石流等災害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建檔。 

2、 該局及所屬分局有

建立各鄉鎮市優先

撤離名冊（如重

症、老弱、行動不

便者等）。 

3、 該局有規劃於災害

應變時適當警力，

依縣指揮官指揮官

指示執行疏散撤離

及維持收容安置秩序

等工作，有資料可

稽。 

 

四 入山管制與 1、 於颱風警報發布期 連江縣政府 0 0 該局轄內無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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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 間，對欲申請入山或

已申請欲進入山之登

山客，是否落實勸離

(有無資料可稽)? (3

分) 

2、 對已進入山地管制區

之登山客，是否確實

聯繫追蹤?滯留於山

區活動隊伍，經持續

聯繫仍無法聯絡者，

是否列為失聯案件持

續聯絡管制(有無紀

錄可稽)? (4 分) 

3、 「颱風發布期間進入

山地管制區案件統計

表」是否依規定填報? 

(3 分) 

4、 無本項業務者，分數

依序調整至「災時交

管與治安維護」項內

之各分項。 

警察局 

五 
災時交管與

治安維護 

1、 是否擬訂執行災害交

通管制計畫?(5 分) 

2、 汛期及颱風期間，對

滯留於海邊、溪流等

連江縣政府

警察局 
30 30 

1、 該局有訂定相關災害

交通管制計畫，適切

可行。 

2、 汛期及颱風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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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區之民眾，是

否執行勸導或強制撤

離民眾(有無資料可

稽)?(7 分) 

3、 是否落實執行災時交

通管制及治安維護作

為(有無資料可稽)? 

(8 分) 

對滯留於海邊、溪

流等危險地區之民

眾，該局確實執行

勸導或強制撤離民

眾，有相關勸導案

件管制表等資料可

稽。 

3、 該局於災害發生

時，落實執行災時

交通管制及治安維

護作為，有資料可

稽。 

六 
災防訓演與

整備 

1、 是否辦理協助災害防

救任務講習?是否參

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

相關演練?(有無資料

可稽)? (4 分) 

2、 是否確實掌握立即動

用救災之機動警力，

並建立人員緊急召返

及職務代理機制(有

無資料可稽)? (2 分) 

3、 是否辦理應變裝備器

材整備及緊急應變通

報聯繫測試(有無紀

連江縣政府

警察局 
10 9 

1、 該局於 100 年度辦理

災情查報任務講習，

有資料可稽。 

2、 該局確實掌握立即

動用救災之機動警

力，並建立人員緊急

召返及職務代理機

制，有資料可稽。 

3、 該局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由該局專人保

管及維護，每個月

配合消防局，測試

國際海事衛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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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稽)? (2 分) 

4、 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是

否由專人保管及維

護?是否配合主管機

關測試國際海事衛星

電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 ( 有 無 紀 錄 可

稽)?(2 分) 

話，並維持通訊正

常，有紀錄可稽。 

 合計 
100

分 
91  

 


